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
广西军区关于印发《广西民兵优待和权益
保障办法（试行）》的通知
（桂政发〔2025〕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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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军分区（警备区）、县人民武装部，广西军区各局（办、委）：
现将《广西民兵优待和权益保障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
2025年5月4日
（此件公开发布）

广西民兵优待和权益保障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我区民兵的优待和权益保障工作，激励广大民兵担当职责使命、履行国防义务，推动全区民兵建设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民兵政治工作规定》、《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民兵预备役人员抚恤优待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区民兵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优待和权益保障对象，是指经过军事机关编组注册的我区在编民兵，包含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县级人民武装部负责颁发基干民兵证、出具普通民兵编组证明，民兵持证（证明）享受优待和权益保障（部分特定条款仅适用于基干民兵）。
第三条　 民兵优待和权益保障按照责权一致、体现尊崇，精神为主、物质为辅，因地制宜、逐步完善的原则组织实施。
第四条　 民兵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享受以下优待：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可以按有关规定组织开展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及宣传活动。
（二）军分区（警备区）、县级人民武装部以及基层人民武装部结合集合点验，每年为出入队的基干民兵举行出入队仪式。
（三）各地应当运用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等加强政策宣传，不断扩大荣誉优待的范围和影响。各有关部门应当利用大型集会、赛事播报，车船及机场、车站的广播视频等载体和形式，宣传民兵先进典型事迹，在全社会营造“争当民兵、民兵光荣”的浓厚氛围。
（四）各地举行军地重要庆典和纪念活动时应当邀请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参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在每年春节、八一建军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应当组织开展走访慰问、召开座谈会、组织联谊等活动，增强民兵的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
（五）各级史志部门应当将获得省部级、战区级以上表彰的民兵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各级军事机关应当将民兵参加战区级以上单位组织的重大活动、专项任务等情况记入民兵档案，获得表彰或表现优异、作出突出贡献情况集中展示在革命军事馆、荣誉室等。
（六）鼓励支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民兵提供职业指导、就业创业服务，倡导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积极吸纳民兵就业。
（七）倡导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个体商家依法依规推出各类专属优惠项目，为民兵提供消费打折、费用减免等优惠服务。
第五条　 民兵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享受以下权益：
（一）当年参加军事训练和新入队的基干民兵，由军事机关组织一次免费体检，所需经费列入年度民兵事业经费开支。
（二）民兵参加军事训练和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期间，组织单位应当为民兵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编兵单位不得因此解除其劳动或聘用关系，并按规定落实其工资、社保、奖金、福利等待遇。
（三）民兵参加军事训练和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期间，由军事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发放参训参勤补助，并落实伙食费、往返差旅费等待遇保障。
（四）民兵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期间，其家庭生产、生活遇到实际困难的，当地军分区（警备区）、县级人民武装部应当协调地方有关部门和单位帮助解决。
（五）参加军事训练和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期间因公负伤或突发疾病的民兵，在定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享受普通门诊优先挂号、检查、缴费、取药、住院等诊疗服务。
（六）军事机关商同级地方人民政府，按需为基干民兵统一采购制式服装。基干民兵在参加军事机关统一组织的编兵整组、教育训练、战备勤务和执行任务等活动时，应当穿着配发的制式服装。
第六条　 民兵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出现伤亡时，享受下列抚恤优待：
（一）民兵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死亡，被评定为烈士的，向其遗属颁发烈士证书。被确认为因公牺牲的，向其遗属颁发因公牺牲证书。
（二）民兵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死亡，被评定为烈士的，按照《烈士褒扬条例》有关规定，发给烈士遗属烈士褒扬金。烈士遗属除享受烈士褒扬金外，属于《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以及相关规定适用范围的，还按照规定享受一次性抚恤金；属于《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相关规定适用范围的，还按照规定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相当于烈士本人40个月基本工资的烈士遗属特别补助金；不属于上述规定范围的烈士遗属，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给一次性抚恤金，标准为烈士牺牲时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40个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尉军官基本工资。
（三）民兵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死亡，被确认为因公牺牲的，属于《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以及相关规定适用范围的，按照规定享受一次性抚恤金；属于《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相关规定适用范围的，按照规定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相当于本人40个月基本工资的遗属特别补助金；不属于上述规定范围的遗属，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给一次性抚恤金，标准为因公牺牲时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40个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尉军官基本工资。
（四）民兵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致残，属于《工伤保险条例》适用范围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评定残疾等级，并享受相关待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适用范围的，按照《伤残抚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评定残疾等级，并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有关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其他抚恤优待事项，分别参照《烈士褒扬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工伤保险条例》以及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编兵单位组织员工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可根据需要向军事机关提出申请，由军事机关辅助开展活动并按有关规定提供民兵训练基地（场地）作为活动场所。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应当结合当地实际采取有力措施抓好本办法的贯彻执行，积极拓展民兵可享受的公共服务优待优惠事项。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履行各自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倡导社会组织、个人对民兵优待和权益保障提供相关支持。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负责本辖区民兵优待和权益保障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对因落实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督促其限期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由广西军区战备建设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